
附件3

医疗机构不予定点情形评估
序号 不予受理情形 核查形式 核查获取信息 评估结论

1
以医疗美容、辅助生殖、生活照护、种植牙等
非基本医疗服务为主要执业范围的
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2
基本医疗服务未执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的
医药价格政策的
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3 未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责任的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4
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点，自发现之
日起未满3年的
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5
因违法违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3年或已满3年
但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
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6
因严重违反医保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协议未满1年
或已满1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的
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7
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曾因严
重违法违规导致原定点医疗机构被解除医保协
议，未满5年的
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8
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被列入
失信人名单的
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9
申报后经整改再次评估不合格，再次评估之日
起未满1年的
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1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
部门联查 □/ 承诺事项公示 □

其他：（说明具体方式）   
存在 □/ 不存在 □


